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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对话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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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和分享中欧在水治理方面的经验和良好做法 



取水许可研究 – 2013 – 目标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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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水资源监管和许可的经验 

• 提交关于中欧取水许可实践的报告 

• 为未来中国取水许可的政策发展和实施

提供建议 



取水许可的大环境— 水资源分配规划 
 

确定资产遇到的主要问题 

 

取水许可系统 

 

确定满足环境/生态要求的方案 

 

监测和周期性的回顾，以保证水资源分配

规划顺利实施，能够实现预期目标 

 

模拟不同的供水

和运行情景，来分

析其对环境流量

需求和满足情况

的影响 

 

确定可利用水量和开发利用机

会 

 

 

水资源分配规划，确定了： 

流域的环境目标和供水目标 

区域水权，包括各种取水许可的总量限制 

监测要求（配水和用水） 

平衡考虑供水方案和环境流量方案，进行

决策 

 

确定水资源开发和分配方案，

以满足需求 

 

确定重要的河流（生态）资产 

考虑不同用水户的需求和可靠

性要求，确定消耗性水需求 

 

环境需求评价 水资源供求评价 

建立水资源模型 

确定资产所需的流量需求 



英国取水许可审批程序 



中国取水许可审批程序 



取水许可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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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的大环境 — 侧重于监管周期 

政策规划 

设定环境
目标 

沟通和反
馈 

执法 

评价许可
的合规情
况 

颁布许可
法规 

提出许可
申请 

设定许可 

审查和监测 



政策规划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
发展的决定》（2011年1号文件） 

 
• 2012年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2‟3号） 



中国政府2011年一号文件 

 旨在加快中国水利行业改革与发展 
 
 认识到水资源管理目标的实现需要很长时间 

 
 未来10年预计投资40000万亿元（约合4700亿欧元） 

 
 

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水资源管理倡议 
 

与欧盟水框架指令有许多相似之处 



第一条红线 – 控制水资源利用总量 

第二条红线 – 控制用水效率 

第三条红线 – 控制水质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三条红线） 



设定环境目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 水功能区（水功能区管理办法（水资源

[2003]23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Ⅰ类：主要适用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 

Ⅱ类： 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卵

场、仔稚幼鱼的饵场等； 

Ⅲ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

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场、洄游通道、水产养殖

区等渔业水域及游泳区； 

Ⅳ类 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

触的娱乐用水区； 

Ⅴ类：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水功能区分级分类系统 



颁布许可法规 

•目前的法规足以支持取水许可制度的中短期重大
改革，但需要检查，以确定改革能够获得成果。 
 

•目前和中期的关键问题是，法律、指南在实施中
没有落到实处。 
 

•应该就许可证格式、如何设臵许可条件以及如何
监督和执法以确保合规，提供详细的指南。 



设定许可 

•取水许可证具体内容的约束力不够强，许可条件
也并不总是与河流管理目标相关。 
 

•取水许可制度必须加强并更加严格实施，这样才
能分阶段实现河流主要目标。 
 

•取水许可证应体现质量保证、监督以及其他关键
的要求，从而确保许可制度在法律要求范围内有
效运行。 
 



许可证的审查与监测 

     需要制定详细指南，以保证许可证合规和有效监督受
监管设施的运行情况。指南可以遵循以下原则： 
•允许针对设施风险和环境脆弱性设定不同的审查频率，以
逐步转变为真正的风险评估。 
•许可证应鼓励提高用水效率和尽可能减少污水排放。 
•监督和审查必须针对最重要的参数，分析和质量保证方法
要一致。 
•鼓励经营者对其设施承担责任，而不应由监管部门来承担。 
•经营者对设施绩效予以记录，并按定期将数据传输给监管
部门。经营者和监管人员能力培训和意识培养。 



合规评估 

•合规评估可由监管部门进行，也可由经营者自我
监督，然后报告给监管部门。 
 

•监管部门要依据风险对绩效进行审计。 
 

•监管部门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交流很重要，可以加
强相互信任。 
 

•应考虑让利益相关者和公众获得合规评估信息。 



执法 

•执法是当前取水许可制度中的主要薄弱环节之一； 
 

•目前已见到积极的进展：环境法庭、环保警察。 



交流与沟通 

•监管部门与被监管者之间要增加对话和信息交流，
以显著提高绩效和相互了解。 
 

•政府各部以及各省之间也要增加信息交流，能够
提高决策水平，促进跨流域和流域内的监管一致。 
 

•继续推进让公众获得信息。 



逐步改善环境 
对于中国来说可能的方法 
整合并新增环境改善计划 

第1年 第5年 第10年 第15年及之后 

整合现有的
水质和水量
标准，加强
监测 

保持或增加
环境流量，
大幅度减少
污染 

采用基于流
量和化学参
数的“河流
需求”标准 

开始实施与欧
盟水框架指令
相似的生物标
准 



将这些转化到许可条件中 



逐步严格许可条件并严格执法 

时间 



水资源许可的协调与综合 

 水资源规划和许可改革计划 

水资源 
综合许可 

相关过程逐步汇合和统一 

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共同实施改革项目 

协
商 

协
商 

协
商 



取水许可研究 – 2013 – 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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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专家之间进行了紧密合作 
• 拓展了交流和思考 
• 为中国水资源管理培训提供了支持 
• 与中国重要的水资源管理团队进行了交流和

研讨 
• 支持2013年10月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取水许

可赴欧培训和9月至10月的取水许可赴欧实习 
• 与科研和商业支柱保持 

 



取水许可研究 – 2013 – 内蒙古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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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许可研究 – 2013 – 赴欧洲取水许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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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可能开展的工作 

• 与一些省份开展试点研究，已与本次取水许
可赴欧培训联系起来 
 

• 能力建设，培训和宣传 
 

• 组织相关专业的专家一起工作 
 

• 实地测试建议的方法并进行比较 


